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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據『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第六條』及『國立清華大學各單

位、建築、設施之命（更）名原則及審議規定』訂定。 

二、設置要件： 

(一) 應先成立籌備小組，並指定召集人，擬訂人員編制及任務規劃，

提出「中心設置要點」及「設置計畫書」，經審議通過後設置。 

(二) 「中心設置要點」內容應包含：成立依據、目的、組織架構、任

務等。 

(三) 「設置計畫書」內容應包含：成立目的、期限、組織架構、運作

空間、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近中長程規劃、成立之必要性、預

期成果、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相關單位配合措施等。 

三、設置與核備： 

(一) 如為系或院層級，其設置計畫書須提送系、院(會)務會議及研究

發展會議討論，通過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核備。 

(二) 如為校層級，但未納入組織規程及附錄者，其設置計畫書須提

送研究發展會議及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送校務會議

核備。 

(三) 如為校層級且納入組織規程及附錄者，其設置計畫書須提送研

究發展會議及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並送校務會議，通過後

送教育部核備。 

四、 考核與終止： 

研究中心於設立後，每三年應考核一次，系層級由系考核，院(會)
層級由院(會)考核，校層級由研究發展處考核。考核作業細則由研

究發展處另定之，如未獲考核通過，經規定之作業程序後終止之。 

五、為鼓勵及規範企業(法人)與本校發展聯合研究中心，本校得設置功能

性之產學聯合研究中心，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